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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3］37号）要求，自2013年8月1日起，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

点。自此，全国范围内高校都要纳入营改增的试点。2013
年 12 月 12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下发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对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资格适用条件进行了重新界定，规定“应税服务年

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但不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单位和个

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根据这一规

定，超过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的高校不能再简单的根据

事业单位的身份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而一般纳税人在

账务处理上较繁琐，与高校日常的会计处理差别较大，容

易给会计人员带来困惑。本文结合案例分析“营改增”后

高校涉税业务的增值税会计处理问题。

一、高校涉税业务的账务处理

1. 购进商品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

的账务处理。根据价税分离的原则，购进商品或者接受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应以对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为依据，根据发票上注明的价款借记“科研事业支出

——X课题”，根据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根据发票上的价税合计金

额贷记“银行存款”等。

一般情况下，高校下列日常项目的进项税额可以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①从销售方或提供方取得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②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例1：北京Q高校在此次营改增中认定为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适用税率为6%。6月份，Q高校资源学院接受某石

油公司委托进行一项技术开发工作（简称A课题），根据工

作需要购买一项专用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设备价款100万元，增值税额17万元，款项已支付。

账务处理如下：借：科研事业支出——A 课题

1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贷：银行存

款117。
2. 提供应税服务的账务处理。根据《关于在全国开展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规定，一般纳税人提供应

税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

率计算销项税额，计算公式为：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

高校利用其在学科和人才方面的优势，积聚着巨大

的科学技术潜力，在高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研发和技术服务是高校重要的应税服务。

高校研发和技术服务的合同金额都为含税金额，首先要

进行价税分离转换，换算成不含税销售额，再根据税率计

算销项税额，根据取得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根据不含

税销售额贷记“科研事业收入——X课题”，根据计算的销

项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例 2：7月份Q高校化学学院接受一家电子科技集团

的委托，承担一项高迁移率有机半导体的研究，该研究属

于新材料、新工艺的技术研发，合同金额530万元，开具了

增值税专用发票，财务部门为该笔经费设置了一个账号B
（简称B课题）。

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而合同金额采用合并定价的

方法，是含税金额，要先进行价税分离换算，换算成不含

税销售额，再按照不含税销售额与增值税税率之间的乘

积确认销项税额。不含税销售额=530÷（1+6%）=500（万

元），销项税额=500×6%=30（万元）。

账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 530；贷：科研事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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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改增”之后，超过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的高校不能再简单地根据事业单位的身份认定为小规模纳

税人，账务处理变得复杂了。本文以一般纳税人为例，分析了高校营改增后的涉税业务会计处理，同时指出了城建

税和教育费附加如何在不同会计主体之间分配的账务处理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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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课题5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0。

3. 高校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免征增值税收入的账务

处理。提供应税服务取得按税法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收入

时，按照取得的收入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

“科研事业收入——X课题”。

例3：6月份，Q高校取得一项经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认

定的并在税务机关备案登记的技术开发收入，合同金额

为600万元，款项已存银行。

账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 600；贷：科研事业收入

600。
4. 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的账务处理。

按照税法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

系统专用设备的费用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

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在购买时根据设备金额，借记“行

政管理支出”，贷记“银行存款”，根据允许在增值税应纳

税额中全额抵减的金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减免税款）”，贷记“行政管理支出”。

例4：6月份，Q高校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后首次

购入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价款 720元，同时支

付当年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技术维护费330元。两项

合计抵减当月增值税应纳税额1 050元。

账务处理如下：借：行政管理支出——税控系统

0.072、——技术维护费0.033；贷：银行存款0.105。借：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0.105；贷：行政管理支出

0.105。
5. 月末账务处理。会计期末，企业将欠交或多交的增

值税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转入“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账户。本月应交未交的增值税，借记“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贷记“应交

税费——未交增值税”；本月多交的增值税，借记“应交税

费——未交增值税”，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

出多交增值税）”。当月缴纳当期增值税时，借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贷记“银行存款”。当月

缴纳上月应交未交的增值税时，借记“应交税费——未交

增值税”，贷记“银行存款”。

为了更加清晰明了地理解“应交增值税”月末结转的

核算原则，本文将T型账户引入上述的账务处理。假设月

末“应交增值税”账户情况如下：

定义：G=A-B-C H=A-B-C-D=G-D
如果G<0，表示本期进项税额尚未抵扣完，应继续留

在“应交增值税”账户，不做处理，留待下期继续抵扣。本

期已交税金全部为多交，需要将“已交税金”全部转出，则

有：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D；贷：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已交税金）D。

如果G>H>0，表示本月应交增值税金额为G，本月已

经预缴了D，下月还应再交H，需要将应交未交的增值税

转出，则有：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

税）H；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H。

如果G>0>H，表示本月应交增值税金额为G，本月已

经预交了D，其中多交的金额为D-G，即H的绝对值，多

交的金额下个月不用再交，应从“应交增值税”账户贷方

转出，则有：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D-G；贷：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D-G。

例5：沿用上述案例，由于Q高校6月份没有其他增值

税应税项目，所以6月份没有纳税义务产生，6月份产生的

17万元进项税额可以结转到7月份继续抵扣。7月份应纳

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30-17-0.105=12.895万元。

账务处理如下：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

增值税）12.895；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12.895。
假设 7月份已经预缴了 10万元税金，月末账务处理

如下：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2.895；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2.895。
假设 7月份预缴了 20万元税，月末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7.105；贷：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7.105。
用T型账户把应交增值税月末结转的账务处理总结

如下：

6月份，应交增值税为借方余额，留待下期继续抵扣。

7月份，应交增值税全部转入未交增值税，应交增值

税账户余额为零。

预缴10万元税款的T型账户为：

预缴20万元税款的T型账户为：销项税额 A
转出多交增值税 D-G

进项税额 B
减免税款 C
已交税金 D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17

期末余额 1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30
转出多交增值税 7.105

期末余额 0

进项税额 17
减免税款 0.105
已交税款 2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30

期末余额 0

进项税额 17
减免税款 0.105
已交税款 10
转出未交增值税 2.89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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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在不同课

题间分配的账务处理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以纳税人实

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为计税依据，适用税率（征收率）分

别为7%、3%和2%（北京市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2%），
尽管不属于价内税，但要记入项目支出，由该课题承担税

负，又具有价内税的特点。假设高校只有一个课题，城建

税等由该课题承担，但更多的情况是高校特别是综合性

大学会同时承担多个科研课题。由于会计主体和纳税主

体的不一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需要

在不同课题间合理分配，公平负担。

假设高校只有两个课题缴纳增值税，记为A和B，当
月A发生了一笔进项税额，B发生了一笔销项税额。

定义：XB：B课题的销项税额；JA：A课题的进项税额；

F：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之和

F=（XB-JA）×（7%+3%+2%）=12%XB-12%JA
由这个公式我们可以把每个课题对城建税、教育费

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的分担分配到每笔业务的处理

上，当取得进项税额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贷记“科研支出——X
课题”，或者用红字登记，做相反分录。当发生销项税额

时，借记“科研支出——X课题”，贷记“应交税费——应交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假设当月发生多笔业务，记为N（N≧1）。
定义：XB1、XB2、XB3…XBN：B课题的N笔销项税额；

JA1、JA2、JA3…JAN：A课题的N笔进项税额。

F=［（XB1+XB2+XB3+…+XBN）-（JA1+JA2+JA3+…+
JAN）］×（7%+3%+2%）

=12%（XB1 +XB2 +XB3 +…+XBN）－ 12%（JA1 + JA2 +
JA3+…+JAN）

由这个公式，当两个课题发生多笔业务时仍可以按

照上面的方法进行处理。如果当月发生多个课题多笔业

务，仍可以此类推。当发生进行税额时，借记“应交税费”，

表示由于取得了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而降低了增值税应

纳税额，从而降低了以增值税为计税依据的城建税、教育

费附加和贷方教育费附加。即便当月该课题并未发生销

项税额也要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和地方教育费附加）”，贷记“科研支出——X课题”，表示

由于该课题取得了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而降低了由该课

题分担的以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的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例 6：沿用例 1、例 2，分别处理当月产生的城建税、教

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6月份，A课题由于产生进项税额而降低的由该课题

负担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分别为：

17×7%=1.19；17×3%=0.51；17×2%=0.34。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1.19、——应交教育费附加

0.51、——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 0.34；贷：科研事业支出

——A课题2.04。
6月末，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账户

为借方余额，表示本月没有产生纳税义务，借方余额表示

尚未抵扣留待下个纳税时期抵扣的应纳税额，A课题由于

产生进项税额而降低了由该课题负担的城建税等减少支

出2.04万元。

7月份，B课题由于销项税额而产生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分别为：30×7%=2.1；30×3%=0.9；
30×2%=0.6。由于购买税款系统专用设备抵减应纳税额而

抵减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分别为

0.105× 7%=0.007 35；0.105× 3%=0.003 15；0.105× 2%=
0.002 1。

账务处理如下：借：科研事业支出——B课题3.6；贷：

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2.1、——应交教育费附加

0.9、——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 0.6。借：应交税费——应交

城建税0.007 35、——应交教育费附加0.003 15、——应交

地方教育费附加0.002 1；贷：行政管理支出0.012 6。
7月末，应交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账户为贷方余额，表示本月应交未交的税费，金额分别为

0.90265、0.38685、0.2579万元。这样，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在不同课题间进行了分配。

三、结语

高校增值税业务的科目设置和账务处理一般都有章

可循。在税制方面，税率、计税方法等都与现行增值税制

度相一致；在会计处理方面，与现行应税服务的会计处理

相一致，难点是月末结转，会计人员可以通过T型账户的

办法来理解税金的多缴、未缴、欠税、留抵、缴纳的核算。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在不同会计主体（课题）负担比例对

高校来讲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科研活动的进行，各个课题所负担的增值税在

不同的纳税周期动态地降低，导致以其为计税依据的城

建税等不可能一次性计提。按照本文提出的方法，在每次

发生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时都分别登记，月末各课题的

支出即为该课题的税负，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明细科目

本月余额即为当月应交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较好地

解决了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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